
單位：金額(千元)
表8A-3-0(110年度)綜稅總所得5分位申報統計分析表(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 版號：01112024

標準差 變異係數納稅單位 總所得(加計分開計稅之
股利所得) 平均數 第一分位數中位數 第三分位數分位別

第1分位 1289738 243626803 202 83 294 113.51 60.09189

第2分位 1289738 592260794 458 407 511 60.79 13.24459

第3分位 1289738 896355777 689 624 763 80.57 11.59695

第4分位 1289738 1391186407 1062 944 1204 152.65 14.151079

第5分位 1289737 3615724853 2046 1641 2822 9019.78 321.742803

合      計 6448689 6739154635 689 407 1204 4139.92 396.151045

一、說明：（一）薪資係以未減除薪資費用之薪資收入計入總所得。
　　　　　（二）第一分位數是指有百分之二十五之數值小於該數值。
　　　　　（三）第三分位數是指有百分之七十五之數值小於該數值。
　　　　　（四）變異係數係指標準差*100 / 平均數。
　　　　　（五）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本表以總所得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